

附件1

广西医科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（修订）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贯彻国家教育方针、执行教育标准、彰显学校办学定位与育人特色的总体实施方案，是组织教学活动、配置教学资源、开展教学管理、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依据。为进一步规范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、修订、调整等工作，健全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，结合学校办学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章 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（修订）与调整
第二条 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开展教学工作的基本文件，其制定（修订）、执行和调整，必须按严格的规范和程序进行。
第三条 各专业均应具有完备规范的人才培养方案。人才培养方案既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，又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、行业发展趋势及学校办学实际，适时地进行调整和修订。原则上每年按需要进行局部修订，每三至五年进行一次全面修订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第四条 学校成立人才培养方案制定（修订）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（修订）的规划与领导；教务处具体组织落实制定（修订）工作；各二级学院成立院级人才培养方案制定（修订）工作小组，院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本院所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（修订）工作。
第五条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（修订）程序：
1.教务处组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（修订）指导意见，经学校教学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下发至各二级学院；
2.各二级学院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（修订）指导意见及具体工作要求，组织所属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及相关人员、利益相关方进行研讨和论证；在全面调研、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拟定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经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（修订）工作小组审定后报送教务处；
3.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（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）是人才培养方案中的重要部分，二级学院须组织任课教师认真研究讨论制定教学大纲，按照学校有关规范要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（修订）工作同时进行。
4.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教务处报学校教学委员会审核、校长办公会审议、党委常委会审定通过后印发执行。
第六条 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程序：
1.凡涉及新设课程、取消课程、更新课程名称、更改授课学期、变动授课总学时和学分等情况，均属调整人才培养方案，须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2.各二级学院、教研室在充分论证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调整方案，提出申请，新设课程、变动授课总学时和学分的还需提供相应课程教学大纲，由所属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、二级学院审核后报教务处；教务处对调整方案进行审核，提出初审意见并报分管校长审批后执行。
第三章  附则
第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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